
NAS 儲存空間功能操作同意書 

委託客戶(以下簡稱甲方)委託 福爾數碼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實施 NAS

儲存空間功能操作。  

 

1.維修單/同意書之傳真或影本均視為正本 2.檢測工作為期 5~7 天，於完成後通

知甲方。 

 

2.甲方同意乙方全權處理所交付 NAS 及硬碟，因應客戶需求需執行 NAS 儲存空

間功能操作，如導致硬碟或硬碟內資料受損，乙方將不負賠償之責任 

 

3.儲存裝置內的資料(包括操作前與操作後)乙方不得私自備份到任何可儲存資料

的介質、不得把資料內容以口頭或書面等形式披露、複製給任何第三方。 

  

4.甲方委託乙方修復的資料可能發生遺失損壞，如果因為硬體進一步的自然損

壞，或由於其他外界原因如突然停電等造成硬體的進一步損壞而引起資料無法

恢復，乙方不承擔甲方資料損壞的責任及由於甲方資料損壞所導致或引發的任

何連帶責任，包括資料遺失.喪失保固、商業損失、民事侵權或其他永久性損失

及由此協議引起的 偶發性、後續性、間接性損失。 

 

5.甲方和乙方協議，因不可抗力之事件，致無法履行時，任何一方得解除協

議，雙方互不承擔違約責任: (1)、如地震、火災、水災、戰爭或快遞運輸遺失

等。 (2)、硬體或軟體不可獲得資料或失效。  

若已詳閱上述條款並確認硬體及個人資料填寫無誤，請在下方簽中文全名以示

同意並將硬碟交付給本公司業務人員， 

 

 

 

 

委託客戶簽名 :             (請簽中文全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